
 

 

 

 

                                                                                     

 教字[21~22（1）]39 号    

 

各教学系（部）： 

根据学校教学计划安排，2021-2022 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将至，为进一步规范考

试管理，严肃考风考纪，各系（部）应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期末考试各个环节的管

理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明确考风考纪工作的重要性 

考试是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检验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考风考纪直接关

系到学风、教风、校风的建设，关系到人才培养方案的达成度。要充分认识加强考风

考纪工作对促进学校良好学风的形成、稳定教学秩序和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意义，切

实做到思想上重视、制度上保证、工作上落实。 

二、明确职责，建立考风考纪工作责任制 

考风考纪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学风、教风、校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应常抓不

懈。各系（部）领导应将考风考纪工作作为重要职责，具体要求如下： 

1.各系（部）要成立考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落实考风考纪工作。 

2.要从系（部）、教研室、教师分级管控、责任到人，切实把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 

3.考试管理工作的每一个环节有制度、有落实、有检查、有总结、有整改。 

三、规范管理，严格执行相关管理规定 

各系（部）必须严格按照《山西工程技术学院课程考核与成绩管理办法（修订）》

（校教【2021】32 号）、《关于规范课程考核命题审核的通知》（教字【20-21】（2）

45 号）、《山西工程技术学院考试考核管理工作规范》（校教【2017】15 号）的有关

规定，切实做好试卷的命题、印制、发放、回收、评阅、分析和归档工作。 

1.严把试题质量关 

严格审查各课程考试试卷，按程序完善审批手续，审批手续不全的试卷不得送印。 

2.严格试题保密制度 

（1）教师不得暗示或圈定考试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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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证试卷安全。试卷存放期间，必须由专人保管，试卷出入必须有相应记录

和交接手续。 

3.教师必须严格按照《山西工程技术学院考试考核管理工作规范》（校教【2017】

15 号）批阅试卷。 

4.考务资料规范归档 

成绩发布后，各系（部）要将所有资料进行归档，确保资料的完整性。 

四、加强考务培训、提高监考执纪能力 

1.各系（部）要组织全体教师认真学习《山西工程技术学院课程考核与成绩管理办

法（修订）》（校教【2021】32 号）和《山西工程技术学院监考守则》等规定，严格

执行。 

2.认真履职、预防作弊。严密考场纪律，预防考生作弊，一旦发现考生考试违纪作

弊倾向的，要及时制止；不听劝住的，要按照监考守则处理。对考试作弊的学生，监

考教师要如实记载违规违纪学生的情况，收集违规违纪证据材料，考试结束后，将相

关证据材料及时移交考务室，按相关规定处理。 

3.各系（部）要将期末考试监考工作以及监考履职能力纳入年度考核。 

五、加强学生考试诚信教育，提高诚信应考能力 

各系（部）要召开考试工作专题会，做到学生全覆盖。加强学生学风考风教育，

强化学生的诚信意识，严肃学生期末考试纪律，杜绝出现学生考试违纪作弊，确保学

风考风实现根本性好转。 

1.开展形式多样的考风考纪教育 

各系（部）要通过年级大会、主题班会等形式深入学习宣传考风考纪，结合以往

考试违纪、作弊案例，认真分析违纪学生心理，找准教育切入点，使学生了解有关考

试纪律规定和处理办法，明白考试违纪的严重后果。强调诚信考试、诚信做人的重要

性。 

2.重申考场纪律和考试管理规定 

各系（部）在考前要组织学生学习《山西工程技术学院学生违纪处分条例》和《山

西工程技术学院考场规则》等有关考试管理规定，重申考试违纪、作弊情形的认定程

序，引导学生从思想源头上根除作弊动机。要全面宣讲考场规则，让学生认识到考场

的严肃性。 

3.充分发挥学生党员和学生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 



 

 

 

要求学生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树立自身良好形象，带头做出诚信考试的承诺，

并积极主动影响和带动周围学生正确对待考试。同时，要发动周边同学对考风考纪行

为进行监督，及时制止考试违纪行为。 

4.认真督促学生复习备考 

各系（部）要教育引导学生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复习备考上来，做到有备而考。加

强与专业教师的沟通和对期末学风的检查，深入学生教室、宿舍，关心学生的学习、

生活，开展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辅导工作，使学生安心复习，从容迎考。 

5.开展全面排查，打击有组织替考作弊行为 

各系（部）要进行认真排查，对于涉嫌提供替考服务、贩卖作弊器材、招募替考

“枪手”的人员线索要及时处理，对于在校园出现的涉嫌考试作弊“小广告”要及时

清理。同时，加大管理力度，对涉嫌考试作弊、组织替考等行为的微信群、QQ 群等，

要坚决给予严查，一经发现严肃处理。 

六、加强考场巡视、提高威慑、督促力度 

1.成立院级巡考组：由主管教学的叶玉刚副院长任组长，教务部、学工部等相关部

门负责人组成，召开一次全院教师参加的考风考纪动员会，对全院的考场秩序进行全

方位检视。 

2.成立系级巡考组：各系（部）要成立由党政领导、系办公室主任、分团委书记等

组成的系级巡考组，负责对本系（部）考场秩序等方面进行全面检查。 

3.学院教学督导委员会负责各类考试的全程督查和意见反馈。 

4.命题教师要参加相应课程考试的巡考，及时处理考试过程中试题可能出现的问题。 

 

 

                                            教务部 

                              2021 年 12 月 3日 


